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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前條各項情事者，主管機關及學校應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

詢。

1

學校聘任、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運用其他人員前，應依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之規定，查詢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及依第四項所定辦法

查詢是否曾有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

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兒童及少年

性剝削防制條例之行為；已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者，應定期查

詢。

2

主管機關協助學校辦理前項查詢，得使用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建立之依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或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受行

政處罰者之資料，及中央勞工主管機關依性別平等工作法建立性騷擾

防治事件之資料。

3

前三項之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處理、利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4

前條各項之人員適用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務人員相關法律

或陸海空軍相關法律者，其解聘、停聘、免職、撤職、停職或退伍，

依各該法律規定辦理，並適用前四項規定；其未解聘、免職、撤職或

退伍者，應調離學校現職。

5

前項以外人員，涉有前條第一項或第三項情形，於調查期間，學校或

主管機關應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令其暫時停職；停職原因消滅

後復職者，其未發給之薪資應依相關規定予以補發。

6

學校聘任、任用之教育人員或進用、運用之其他人員，經學校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學校應予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

1

一、有性侵害行為，或有終身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必要之性

騷擾、性霸凌、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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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性騷擾、性霸凌、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

倫理行為，而有必要予以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

關係，並經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任用、進

用或運用。

有前項第一款情事者，各級學校均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已

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者，學校應予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

終止運用關係；有前項第二款情事者，於該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

任、任用、進用或運用期間，亦同。

2

非屬依第一項規定予以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之

人員，有性侵害行為或有終身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必要之性

騷擾、性霸凌、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違

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行為，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查證屬實者，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

用；已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者，學校應予解聘、免職、終止契約

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非屬終身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必要之

性騷擾、性霸凌、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

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行

為，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查證屬實並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

任、任用、進用或運用者，於該議決期間，亦同。

3

對他人為權勢性騷擾，經申訴調查成立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1

對他人為權勢性騷擾以外之性騷擾，經申訴調查成立者，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2

前二項規定之裁處權，自被害人提出申訴時起，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

消滅。

3


